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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卷
8

新婚夜，新郎被“调包”
2005

年， 贵州籍女孩桂晓林在深圳打工，

认识了岳志清，二人一见钟情坠入爱河。

2006

年
5

月， 二人来到岳志清老家准备登记结婚，

但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岳志清有个哥哥岳志军，为人内向，不善
言辞，年近三十也未讨到老婆，这急坏了家中
的二老。 二老看到小儿子不花一分钱就带回个
水灵灵的媳妇，便动起歪脑筋。 他们对准媳妇
说，按当地习俗都是先洞房再去登记结婚。 桂
晓林初来乍到年纪又轻， 就相信了公婆的话。

就在他们举办婚礼当天，两位老人当着亲友的
面不停劝酒，有意灌醉了小儿子和桂晓林。

桂晓林回忆， 闹洞房的人直到次日凌晨才

离去，她迷迷糊糊就脱衣上床了，第二天早上才
发现，睡在身边的不是新婚丈夫岳志清，而是岳
志清木讷愚钝的哥哥，这让她几乎昏厥。

生活5年还有了孩子
岳志清婚礼当天也被父母设计灌醉，第二天

早上听见桂晓林的哭声， 才发现自己睡在柴房，

而不是新房。 他疯了似地跑进新房，发现哥哥竟
然坐在新床的床沿， 便大声问父母这是怎么回
事。 这时，父母和哥哥齐刷刷跪在他面前，连声认
错说“ 家丑不可外扬”，央求岳志清不要声张。

桂晓林说，岳志清忍不下这口气又无处发
泄，在她面前长叹一声说“ 我走了”，从此一去
不回。 她满腹委屈无人诉说，只是不停地哭。

她将岳志军赶出新房， 几天不吃不喝等岳志
清回来，可岳志清一直没有音信。此后，更可怕
的情况发生了，她发现自己怀孕了。

办案法官介绍， 由于桂晓林家乡远在万里
之外，结婚当年刚刚成年，一时没了主张，在公
婆的轮番劝慰下， 她和毫无感情的岳志军生活
在一起，一年后为岳志军诞下一子。

解除非法同居关系
日前，桂晓林来到辖区六安市金安区法院，

递交诉状要求解除她与岳志军的非法同居关
系，并向法官诉说了自己的不幸遭遇。办案法
官深表同情， 告知她解除非法同居关系不一
定要通过法院，她完全可以自行离去。

桂晓林说，

5

年来，她和岳志军毫无感情可
言，生性木讷的“ 丈夫”对她和孩子也是不管不
问。 一方面，毕竟孩子是自己亲生的，她要给儿
子一个“ 交代”；另一方面，尽管自己所爱的人现
在不知身在何处， 但她希望通过解除与其哥哥
非法同居关系让他明白，自己是被陷害的。

办案法官介绍，从法律层面上说，岳志清的
哥哥及父母的行为已构成强奸罪，但因桂晓林当
时没有报案，并与岳志清哥哥过了

5

年的夫妻生
活，只要桂晓林本人不作被强奸的主张，法院综
合考量也就没有深究。目前，桂晓林已自行回乡，

孩子留给公婆抚养。 （文中人物系化名）

新婚夜：新郎睡柴房，哥哥入洞房
原来是公婆导演了调包计

5年后，孩子 4岁，双方解除非法同居关系
■《扬子晚报》白云雷方荣刚

贵州女子桂晓林和江苏六
安市金安区男子岳志清相识相
恋，最终走进婚姻殿堂。 孰料在
丈夫老家举行婚礼时， 发生了荒
唐而又惊人的事情：新婚之夜，在
公婆的“ 导演”下，桂晓林和新婚
丈夫被灌醉，新郎被调包，之后桂
晓林和自己毫无感情的“ 丈夫”生
活

5

年并为其生育一子。 日前，

桂晓林来到辖区法院，和“ 丈夫”

解除了非法同居关系。

一家“侦探室”竟配备了弩、电警棍、催泪瓦斯等
谁若阻碍其工程承包业务，打手立即上场

苍南判决首例黑社会性质组织案
■通讯员赖冰山谢保华

“ 债务追讨、专业侦探、技术寻人、信息查
询、跟踪调查、提供点子……”苍南县龙港镇
的老百姓们做梦也想不到， 一个披着“ 侦探
室”外衣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竟然就在身旁。

9

月
22

日，由浙江省公安厅挂牌督办的“ 苍南
打黑第一案”———蒋明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
一审宣判：除郑姿姿免于刑事处罚外，蒋明造
等其余

20

名被告人因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
组织罪、故意伤害罪、敲诈勒索罪、故意毁坏
财物罪、非法拘禁罪、强迫交易罪、寻衅滋事
罪等分别被判处

1

年到
14

年不等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和附带民事赔偿。

村支书遇袭牵出涉黑“侦探室”
2010

年
4

月
30

日上午
8

时左右，苍南县
龙港镇方岩村村支书高某在乘三轮车出门办
事时， 被四五名手持铁棍的男子殴打致全身
多处骨折。 警方经过侦查，锁定了一帮云南、

贵州籍男青年有重大作案嫌疑， 且背后指使
者为龙港镇男子蒋明根。

当年
6

月
1

日， 警方在苍南县宜山镇等
地先后抓获蒋明根、任富奇、唐有清、王世燕、

谢志乾等涉案人员。 蒋明根曾是苍南许海鸥
特大犯罪集团的骨干成员，

4

次被判刑，

2

次
被强制戒毒，是龙港一带无人不晓的“ 流氓头
子”。 经审讯，蒋明根交代了其幕后指使者为
龙港镇人蒋明造。

通过外围调查， 警方发现蒋明造平时不
仅欺行霸市、横行乡里，还凭借其黑恶手段，

承包了方岩村的滨江大厦排泥浆及围墙工程
等多个项目，获利上百万元。 因其作案手法狡
猾毒辣，许多被害人不敢报警。

6

月
4

日，警方
在平阳县鳌江镇一海鲜楼内将蒋明造抓获，

可是狡猾的蒋明造拒不认罪。

在调查中， 民警还发现蒋明造开设了一
个名为“ 温州平和调查事务所龙港分所”的侦

探室，并自任所长。 从表面看，该侦探室所经
营的债务追讨等业务均为法律允许范围。 但
许多人士暗中反映，蒋明造以此为依托，招募
了一批马仔，通过发放佣金、提成让他们为其
服务。

专案组彻查抽丝剥茧摸清组织
2010

年
6

月
9

日， 苍南县公安局抽调刑
侦大队十多名精干力量成立专案组， 在省公
安厅大力协助下， 对蒋明造的活动轨迹和侦
探室特征进行深入调查。

经查，

2008

年
7

月
26

日， 蒋明造加盟温
州平和调查事务所，成立龙港分所，并购买了
录音笔、跟踪器、对讲机、“ 黄金眼”手机定位
系统、弩、电警棍、催泪瓦斯等，租用龙港镇银
苑大厦

4

楼
A

座开办侦探室。此后，蒋明造以
此为据点，先后网罗刘言干、朱明钱、林孟丰、

朱海荣、蔡良杏等人为成员，以侦探室追讨债
务、技术寻人、跟踪调查、提供点子等业务为
幌子， 暗地雇佣打手从事一系列违法犯罪活
动以牟取经济利益。 其间，蒋明造还拉拢社会
关系活跃的李绍利做其“ 军师”，使其也成为
该侦探室的股东。

有了这个据点后， 蒋明造对团伙成员进
行分工：大单业务主要由刘言干、朱海荣等骨
干成员负责，李绍利负责出谋划策；在承包工
程方面由蒋明根、李绍利出面；其他暴力行为
一般通过蒋明根等人具体实施。 该组织获取
的经济利益由蒋明造统一支配，除吃、住及一
定的娱乐消费之外， 蒋明造基本以按照执行
任务的提成予以分配 ， 成员每月可以分到
2000

元至
3000

元。

自
2008

年以来， 蒋明造凭借其侦探室
的黑恶势力，承包到龙港镇滨江大厦排泥浆
及围墙等工程。 经过一系列的经营后，蒋明
造认为自已的实力已足够强大，在龙港方岩
村只有村支书高某一人阻碍其工程承包及
发展时，便斥资

5

万元指使蒋明根雇佣他人
殴打高某。

共百人作证揭露大量罪恶行径
专案组民警随即展开抓捕行动。

2010

年
6

月
25

日凌晨，民警在龙港镇西排新村将该
组织成员陈意福成功抓获。

8

月
25

日，专案
组经过大量工作，成功敦促该组织骨干成员
刘言干投案自首。

8

月
31

日，该组织“ 军师”

李绍利在温州市区被抓获。 此后，至
2011

年
4

月
1

日抓获组织成员黄光新为止， 专案组
共抓获该组织成员

25

名。 在大量证据面前，

他们不仅交代了大量犯罪事实，而且协助公
安机关抓获了其他涉案人员，并破获了部分
隐案。

审讯工作共形成卷宗
45

卷， 破获领导、

组织、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故意伤害，敲诈
勒索等各类刑事案件

25

起。

在突破口供的同时， 专案组也在搜集案
件相关证据。 但大多数被害人、证人因慑于该
团伙的淫威，敢怒而不敢言。 民警通过耐心讲
解法律程序，表明公安机关打击决心，逐步消
除大部分证人的顾虑。 最终，共有

72

名被害
人、

28

名目击者为本案作证，揭露了蒋明造黑
社会性质组织大量罪恶行径。

2006

年
3

月， 蒋明造因妻子在打牌时与
孔某发生争吵， 便指使蔡良杏等人持刀去砍
孔某，致使孔轻伤；

2006

年
8

月，蒋明造因与
龙港车站余某发生股份纠纷， 便指使他人殴
打余某，后误将余某之弟打伤。

2008

年
5

月，

蒋明造为霸占高某承包的龙港镇方岩村滨江
大厦围墙建设工程，而指使陈培永殴打高某，

致其轻伤。

成立侦探室后， 以蒋明造为首的犯罪团
伙又通过敲诈勒索、非法拘禁、强迫交易、寻
衅滋事等犯罪手段确立当地强势地位， 谋取
经济利益。

2009

年
8

月，蒋明造、李绍利和蒋
明根设计敲诈方岩村滨江大厦承包商胡某

15

万元；

2009

年
1

月，蒋明造合伙朱海荣通过电
话威胁、砸车、泼汽油等手段，敲诈林某、戴某
债务纠纷双方共

29

万元；

2008

年
11

月，李绍
利等人在帮郑荣荣、郑姿姿讨债过程中，强行
将柯某拉到车上， 并载到平阳县鳌江墨城龙
潭山上进行殴打， 致使其

2

根肋骨骨折、

1

颗
门牙脱落……

在依法查证的大量犯罪事实及
100

名证
人的作证下， 苍南首个黑社会性质组织终于
被连根拔起。


